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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LH10 

項目名稱 約用工作人員資遣作業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行政人力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用人單位啟動資遣作業：約用人員有符合本校約用工作人員

工作規則（簡稱工作規則）第 6、7條、勞動基準法（簡稱

勞基法）第 11、12條之終止契約情形，由用人單位啟動簽

辦資遣作業。 

二、終止契約 

(一)用人單位應經相關會議通過（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），

依相關規定預告後，填送終止契約預告書，並依規定預告當

事人，請當事人簽章，依程序會人事室後送陳校長核定後，

辦理預告終止契約： 

1.依工作規則第 7 條或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，本校應預告終

止契約情形如下： 

(1)業務緊縮或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，又無適當

工作可供安置時。 

(2)不可抗力暫停工作 1個月以上。 

(3)對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 

(4)經醫師證明患有嚴重精神病，影響本校教職員工生安

全，不能勝任工作者。 

(5)患有傳染病，經治療未能痊癒，仍有傳染之虞不能勝

任工作時。 

2.依工作規則第 8 條（同勞基法第 16 條）規定之預告期間

如下，未依規定期間預告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酬金： 

(1)繼續工作 3個月以上未滿 1年者，於 10日前預告之。 

(2)繼續工作 1年以上 3年未滿者，於 20日前預告之。 

(3)繼續工作 3年以上者，於 30日前預告之。 

3.終止契約預告書需檢附資料如下： 

(1)終止契約相關會議紀錄（含出席委員人數及同意票數） 

(2)資遣員工通報名冊 

4.依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及第 68條規定，雇主資遣員工時，

應於員工離職之 10日前，將被資遣員工資料列冊通報當

地主管機關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）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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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臺北市就業服務處），以協助再就業，人事室須依規定

辦理通報。 

(二)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

1.依工作規則第 6 條或勞基法第 12 條規定，員工有下列情

形時，雇主無須預告即得終止契約，用人單位檢具相關事

證後，依程序送陳校長核定後辦理： 

(1)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致本校誤信而受

損，或有受損害之虞者。 

(2)對於本校教職員工生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

者。 

(3)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

易科罰金者。 

(4)故意損壞公有財產、設備，或故意洩漏業務上、技術

上之秘密，致本校受有損害者。 

(5)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滿 3日，或 1個月內曠職達 6日。 

(6)違反契約、工作規則或管理要點，情節重大者。 

  2.除上述第 3 款之情形外，其餘情形應依本校知悉之日起

30日內為之。 

三、人事室核算相關離職給與並發函通知當事人辦理離職手續。 

(一)核算資遣費：屬工作規則第 5條、第 7條及第 9條終止契約

者，於終止契約後 30日內，於用人經費項下發給資遣費。 

(二)確認是否核算離職儲金：如有 97.1.1以前工作年資，請當

事人洽出納組結算離職儲金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符合「預告終止契約」之事由時，員工於接到預告後，為另

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，用人單位得請該員提出謀職

相關事證，其請假時數，每星期不得超過 2日之工作時間，

如確有客觀上舉證之困難而已有辦理謀職當日之請假手續

時，用人單位不得以此拒絕給假，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。 

二、用人單位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

之工資。 

三、預告終止契約所謂「不能勝任工作」，不僅指員工在客觀上

之學識、品行、能力、身心狀況，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，即

員工主觀上「能為而不為」，「可以做而無意願做」，違反其

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，且須用人單位於其使

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，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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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終止勞動契約，以符「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」。 

四、依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及第 68 條規定，資遣員工時，應於

員工離職之 10日前，將被資遣員工資料列冊通報當地主管

機關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）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（臺北市就

業服務處），以協助再就業，違者將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

萬元以下罰鍰，故人事室須掌握通報期限規定，如用人單位

因作業時程等因素，致有通報日數不足 10日之情形而遭罰

鍰，須提醒由用人單位負責。 

五、符合工作規則第 5、7、9條規定終止契約之約用人員，依勞

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規定發給資遣費，資遣費按其工作年

資，每滿 1年發給 1/2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 1年者，以比

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用人單位應於終

止勞動契約後 30日內發給。 

六、約用人員如具 97.1.1以前工作年資，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

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結算離職儲金，須洽出納組辦理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。 

二、本校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。 

三、勞動基準法。 

四、就業服務法。 

五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。 

六、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。 

使用表單 一、本校約用工作人員終止契約預告書。 

二、資遣員工通報名冊。 

http://host.cc.ntu.edu.tw/sec/All_Law/08/08-06-02.pdf
http://host.cc.ntu.edu.tw/sec/All_Law/08/08-06-01.pdf
http://laws.mol.gov.tw/Chi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14930
http://laws.mol.gov.tw/Chi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15128
http://laws.mol.gov.tw/Chi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30634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S0110027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4/70030.docx
http://www.personnel.ntu.edu.tw/table4/70030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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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

 約用工作人員資遣作業 
 

 

LH10 
 

約用人員

資遣作業 

依終止契約事

由判斷是否經

須經預告程序 

召開會議並填送終止契

約預告書（須請當事人

簽名） 檢具相關事證 

 

終止契約預告書依程序

會人事室，陳請校長核

定 

依程序會人事室

簽陳校長核定 

預告期間： 

1、繼續工作 3個月以上未

滿 1年者，於 10日前

預告之。 

2、繼續工作 1年以上 3年

未滿者，於 20日前預

告之。 

3、繼續工作 3年以上者，

於 30日前預告之。 

人事室發函通知當事人辦理離職手續 

將資遣員工通報名冊於員工離

職之 10日前通報臺北市政府勞

動局及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

是 

否 

核算資遣費 

 

用人單位召開相關會議，

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 

符合工作規則第 7條

（預告，發給資遣費） 

符合工作規則第 6

條（得不預告，不

發給資遣費） 

用人單位 用人單位 

 

人事室 

 

人事室 

 

人事室 

 

人事室 

 

如具 97.1.1以前工作年資，

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

儲金給與辦法結算離職儲金 

出納組 

 



1 

 

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

    年度 

自行評估單位：人事室行政人力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約用工作人員資遣作業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評估重點 
自行評估情形 

評估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  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

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行。 

   

二、約用工作人員資遣作業    

(一)是否符合資遣事由及條件。    

(二)用人單位是否召開會議。    

(三)是否依規定日數預告員工。    

(四)是否依限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

公立就業服務機構。 

   

(五)辦理退離時各項給與是否依規

定核發（如：離職儲金、離職證

明、勞工退休金、資遣費等）。 

   

(六)資遣費是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

30日內發給。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

填表人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

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。 


